附件1：

西安市新城区处理房屋办证遗留问题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组  长：  苏继文    副区长

副组长：  李庆国    国土新城分局局长
成  员：  雷  钢    区政府办主任

吴  刚    区法院副院长

              王海滨   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

袁时英    区监察局局长

高红军    区信访局局长

              张天琦    区财政局局长

              邓晓东    区建住局局长

              张建平   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

              郭延安    区人防办主任

              王  毅    区城（棚）改办主任

              陶  健    区国税局局长

              同友军    区地税局局长

              刘海军    工商新城分局局长

              石少亭    质监新城分局局长

              王宏鑫    规划新城分局局长

          姜  勇    西一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  郭  锐    中山门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  赵  辉    解放门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  王莉蓉    长乐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  张  峰    自强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  冯国乾    太华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  缪东斌    胡家庙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  于  迅    长乐中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  魏  华    韩森寨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      吴  强    公安新城消防大队大队长

              钱  晓    公安站前消防大队大队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国土新城分局，办公室主任由李庆国兼任，其他成员单位各确定一名人员为联络员。区处理房屋办证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待全区处理房屋办证遗留问题工作结束后，即行撤销。

